关于深汕特别合作区增殖放流采购项目

采购结果的公示
我单位自行采购项目2025年合作区增殖放流服务项目于2025年6月25日完成采购工作，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项目采购结果公告如下：

通过发布采购公告，共收到6家供应商发来的有效报价，经对供应商服务资质和项目经验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拟定以下单位为项目候选供应商，候选供应商及其报价情况如下：

	供应商
	采购1400万斑节对虾苗种并放流报价

	深圳市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75200元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海鹏水产科技养殖有限公司
	371000元

	海丰县大湖镇施玉生培育场
	369000元


根据《深汕特别合作区农业农村和海洋渔业局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经我单位采购评审小组初审，局党组会审定后，报区分管领导同意后确定中标单位为海丰县大湖镇施玉生培育场，成交金额为369000元。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以上结果进行公告3个工作日。有关单位和有关个人可以在公示期内向我单位和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提出意见。我单位投诉电话：0755-22091687；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采购监督科投诉电话：0755-221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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